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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光末年晋抚王兆琛复设陋规案为中心 
 

张艺维 

 

(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29) 

 

摘要：道光二十九年发生的晋抚王兆琛复设陋规案，为道光朝唯一一起封疆大员因陋规被革职遣戍的吏治重案。

案情背后反映出道光朝陋规与地方官场生态的多重面相。王兆琛之前任巡抚吴其濬裁革陋规看似出于“洁己奉公”

的道德追求，实则亦含有多种现实因素的考量，而王兆琛复设陋规缘由则集中体现出导致地方官员陷入收支困境

的诸多因素。结合同一时期清廷裁革多省盐务陋规的活动，来考察王兆琛案的审理进程，会发现道光帝之整顿陋

规已偏离吏治整饬的本质，异化为应对鸦片战争后国库空虚压力的权宜之计，而在相关人事部署中又隐然可见首

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势力扩张。由此揭示出晚清初期的清王朝所面临的重重时代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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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六年(1846)，山西巡抚吴其濬宣布大幅

裁减盐商呈送巡抚衙门的陋规，其后不久，吴其濬卸

任，新任巡抚王兆琛因办公经费不敷，恢复被裁陋规。

道光二十九年，王兆琛因复设陋规案曝光，被革职遣

戍新疆。案件所涉陋规问题实为贯穿有清一代吏治整

顿的重要内容。所谓陋规，系指官员所得灰色收入，

其性质介于“半公半私”之间。一方面，相沿收受、

数额固定的陋规为官员弥补公务开支的重要途径。另

一方面，陋规既不合法，且存在被蠹吏滥收、滥用等

情况。特别是晚清以降，芜杂泛滥的陋规成为吏治日

益窳败的显著表征，亦成为清政府丧失民心的重要原

因之一。 

正由于陋规对清代地方政治生态所产生的深刻影

响，陋规问题早为学界关注。然而，在积累了丰富成

果的同时，现有研究尚存在三点不足：一是研究时段

集中于雍正与光宣时期。因前者发生了曾一度有效遏

制陋规蔓延的养廉银改革，后者则在清末新政范畴内

出现划定地方办公经费标准，以合理化陋规的尝    

试[1−2]，然而对处于官场风气由清转浊关键期的嘉道两

朝陋规实况的考察却相对薄弱[3]。二是侧重于展现州

县基层官吏与陋规之间的复杂关系[4−6]，对督抚、两司

等地方高级官员对待陋规的态度关注较少。三是研    

究视角较为单一，对清廷整顿陋规案件的探讨较为欠

缺。晏爱红在《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

中心》一书中对此虽有细致研究，但论述时段集中于

乾隆朝[7]。 

论及道光朝的陋规，王兆琛案作为唯一一起封疆

大吏因陋规被革职遣戍的重案值得关注，但目前学界

对此尚少有研究，仅有《山西通志》等书略加介绍案

件审办过程[8−9]。笔者曾从河东盐务与盐政的角度，将

此案与道光末年另一起因失察下属收受盐商贿赂而引

发的山西巡抚革职遣戍案进行归纳与探讨[10]。然而，

王兆琛案所映射出的诸多有关陋规问题的历史面相仍

值得深入挖掘。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该案为中心，并

结合关联史实，通过观察道光朝尤其是道光朝后期陋

规在地方官场中的实际状况，解读由此反映出的具有

普遍意义的官场政治生态特征与关乎吏治的结构性问

题，进而在分析王兆琛案被揭发与被处理之特殊性的

基础上，揭示清廷中枢对待陋规的复杂态度及实质、

案件引发的人事变动与背后的官场利益集团势力扩张

等内容，以期对清代陋规问题与道光朝政治史的研究

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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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兆琛复设陋规案始末 

 

王兆琛(1786—1852)，字叔玉，山东福山人，嘉

庆二十二年进士。道光十年，王兆琛由御史外放知府，

历任陕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于道光二十六年十二

月升任山西巡抚。道光二十九年初，王兆琛复设盐务

陋规一事曝光，引发了一起道光末年颇具影响力的吏

治大案。该案从发生至结案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第

一为案发阶段。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初六日，御史杨

彤如参奏山西巡抚王兆琛，内容包括复设前任巡抚吴

其濬所裁盐务陋规、失察轿夫寻衅滋事等，其中尤以

复设陋规情节最为严重，因所涉金额达白银万余    

两[11]。随即，闰四月初九日，道光帝遣侍郎陈孚恩、

福济前往山西调查此事。此际，道光帝在公开上谕中

假称钦差将“驰往甘肃查办事件”[12](卷 467)，以免消息

走漏；同时，为迅速开展严审，还特别允准陈孚恩等

率四名司员协同办案，超过钦差随带两到三名司员审

案的惯例。这些举措皆透露出道光帝对王兆琛案的高

度重视。 

第二为调查迅速升级阶段。一是王兆琛被革职严

审。五月十九日，尽管御史多项指控经查与事实有出

入，但经过对人证的初步审讯，钦差已基本确认王兆

琛复设陋规属实[13]。道光帝因此严令将王兆琛革职拿

问，王兆琛案进入实质性审理程序。二是王兆琛任所、

原籍财产遭查封。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间，道光

帝一面谕令陈孚恩等严密查封王兆琛山西任所财产，

一面命登州镇总兵官与登州府知府查封王兆琛山东原

籍财产，并派遣京官程庭桂驰往山东监督查封事宜。

三是对王兆琛之原山西巡抚一职进行人事安排。五月

二十三日，道光帝任命仓场侍郎季芝昌为山西巡抚，

未到任前由山西布政使兆那苏图署理[12](卷 468)。由以上

三个步骤可以看出，随着钦差向道光帝奏报初步调查

结果，王兆琛之地位已岌岌可危，道光帝显然做好了

王兆琛复设陋规罪名成立后对其严惩的充分准备。 

第三为案件审理高潮阶段。六月初五日，钦差在

严审王兆琛后奏请将其革职遣戍。据查，山西巡抚因

兼管盐政，河东盐商每年提供 1.2 万两陋规作为办公

经费。道光二十六年，巡抚吴其濬将其中 1 万两裁革。

道光二十七年，王兆琛复设节规每年 7 200 两(元旦、

端午、中秋每节各 2 400 两)，至道光二十九年案发，

王兆琛共收受陋规 1.44 万两。对于复设陋规情节，王

兆琛虽供认不讳，但又力图辩解因“盐务用项苦于无

款垫办”才收受盐商陋规[14]。 

然而，在案情已真相大白的情况下，六月初九日，

道光帝却并未简单允准钦差奏请了结该案，而是做出

详细谕令。一方面，道光帝将王兆琛复设陋规行径斥

责为“贪鄙营私”“辜恩溺职”，下令查抄其家产，并

将其押解至京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复审。另一方面，

道光帝称赞裁革陋规的已故前任巡抚吴其濬“洁己奉

公”“洵不愧为封疆大臣”，要求查明吴其濬子孙情况，

给予奖赏[12](卷 469)。道光帝采取提京会审之举措，与在

告知全国的明发上谕中对王兆琛、吴其濬的贬斥与褒

奖，令王兆琛案一时间成为朝野瞩目的重大案件。 

第四为案件处理阶段。七月上旬，山西、山东两

省相继完成查抄王兆琛资财事宜，道光帝谕令将银钱

等物解交内务府。七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刑部会

审认定王兆琛罪名属实，道光帝将王兆琛革职遣戍新

疆[12](卷 470)。十二月初一日，吴其濬之五子及长孙受到

道光帝“赏给举人头衔，准予会试”等奖励[12](卷 475)。

至此，王兆琛案终宣告结束。 

综上可知，王兆琛复设陋规案的案情并不复杂。

简言之，即前任山西巡抚吴其濬所裁陋规被继任巡抚

王兆琛暗自复设，道光帝发觉此事后按律惩办了王兆

琛，且表彰了吴其濬的廉洁品行。这似乎是一个惩贪

倡廉的典型案例，然而，在看似成功的吏治整饬背后，

实则疑窦甚多，而透过对该案深层次的解析，不难发

现道光朝陋规与吏治问题的错综复杂，以及清廷整顿

陋规的不彻底性。 

 

二、王兆琛案与道光朝中后期地方 
官场陋规实态 

 

与一般案件“相沿收受”陋规的情节不同，王兆

琛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复设”陋规。一方面，裁革陋

规的前任山西巡抚吴其濬受到朝廷褒奖，其行为被钦

定为“洁己奉公”，然而检视史料则会发现，吴其濬裁

革陋规另有隐情，并非仅仅品性廉洁所能解释。而通

过王兆琛案亦可更深刻理解其时“不宜轻裁陋规”的

官场环境。另一方面，在吴其濬已将陋规裁革的情况

下，王兆琛复设陋规缘由值得探究。同时，在官方公

布的案情之外，王兆琛一案还牵连着更多关于陋规与

地方官场的隐秘内幕。 

(一) 王兆琛案背景与“不宜轻裁陋规”的官场  

实态 

在王兆琛复设陋规案中，吴其濬裁革陋规为此案

的重要背景。了解吴其濬此举是出于追求廉洁，还是

有复杂原因，关乎怎样认识被裁撤的陋规，也关乎怎

样更为全面客观地评判王兆琛案，故有必要对吴裁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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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动机与当时处境稍作探究。事实上，尽管吴其濬

最终决意裁革盐规，但从时间点看，其于道光二十五

年八月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后，直至次年四月临近呈缴

盐课之期方裁革陋规；从被裁陋规的用途看，这些银

两未转归盐商，而是被用作充抵短缺课银上缴朝廷。

此外，在奏报裁减陋规时，吴其濬并未否认原有陋规

用于公务的必要性，仅以办公经费当“极力撙节”为

言[15]。由此可见，陋规裁革过程颇有微妙之处，非仅

仅如道光帝评价吴秉性“清节”所能涵盖，个中缘由

是多方面的。 

其一，以陋规充抵短缺盐课，缓解来自道光帝的

压力。山西巡抚兼管河东盐政，该盐区因税收不菲而

颇受道光帝重视。吴其濬获知调任晋抚后，即积极向

道光帝表态将竭力征收盐课[16]，但当道光二十六年呈

缴盐课期限临近时，吴却仍面对 4 万两课银的巨大缺

口。由是，裁革 1 万两陋规充抵盐课，即是其设法减

少缺课，改善道光帝对其办事不力印象的一种努力。

其二，受身体状况不佳影响。因私盐泛滥、盐商普遍

亏损，河东盐课征收早已成为难题，历任山西巡抚不

得不为此耗费巨大精力。吴其濬因痼疾缠身，不堪负

担如此繁杂的工作，面对盐商纷纷以经营困难为由拖

欠课税，其难以辨别情伪，亦无力催科，而在化解缺

课危机时仅能以裁革陋规为一时之计，再无心筹划整

顿盐务及陋规革除后行政经费来源问题。未几，吴其

濬因病重休养、辞官，当年年末不幸逝世[17−18]。其三，

与试图暗示道光帝减轻盐商负担不无关联。嘉庆年间，

清廷增加河东 8 万盐引(240 斤为 1 引)及相应 8 万两白

银课税，称“活引”，意即灵活增加的盐引。然而道光

朝后期，因官盐滞销，山西巡抚曾试图奏请停征活引，

但道光帝虑及鸦片战争后紧张的财政状况，仅允暂停

一半。由此看来，吴其濬虽未能足额征收盐课，然所

缺 4 万两恰为未能停征的另一半活引却恐非巧合。其

在奏折中称鉴于国库空虚，河东盐课“断难再行议减”，

却又借盐商之口道出盐引销售困境。而裁革历来充作

办公经费的陋规充抵活引，更有向道光帝暗示活引已

不合时宜的意味。只是这番试探未能奏效，道光帝对

改善河东盐商处境并未表态，反着力催促吴其濬命盐

商迅速筹纳剩余课银[12](卷 429)。 

吴其濬裁革陋规的行为看似与当时绝大部分官员

所秉持的“不宜轻裁陋规”的态度不同，但其举动所

兼有的多重用意，因未能完征盐课而设法减轻责任的

考量，因身体不适而仅能顾及眼前的权衡，以及向道

光帝申明河东盐务困境的潜在目的等，则透露出其最

终做出裁革决定的复杂性。而审视吴其濬革除陋规后，

继任巡抚王兆琛因复设陋规遭革职遣戍的案例，或可

窥见众多官员奉行“不宜轻裁陋规”信条的原因所在。 

首先，陋规已成为地方官员维持公务与生活开支

的重要来源，裁革陋规并非只涉及当事人，还事关继

任者。乾嘉以降，随着物价上涨，公务开支缺口增大，

养廉薪资已难以满足地方官员需要，处于灰色地带的

陋规成为地方官弥补经费不足的重要途径。现任官员

出于各种原因裁革陋规，将导致后任难以为继。如道

光初年，家境殷实的昆明知府陈锡熊不需仰赖陋规，

一切用度皆由家中负担，遂大刀阔斧裁革陋规，但其

去任后，继任者办理公事难为无米之炊，又不得已将

陋规复设[19]。与之类似，当吴其濬基于复杂的动机裁

革盐规后，王兆琛却因办公经费不敷而复设陋规。 

其次，裁革陋规将使后任者收受陋规之行径超过

相沿收受的界限，被言官参奏的风险大增。道光朝时

期陋规已是“无处不有，无地不然”，道光帝实际亦默

许了陋规在“官民相安”情况下的存在[20]。对于负有

监察之责的京城言官而言，无端参奏相沿已久的陋规

颇显唐突，难以引起道光帝重视，与陋规相伴的其他

问题成为言官决意参奏的重要因素。前任官员裁革陋

规后继任官员又复设陋规的行径，明显有别于相沿收

受陋规的一般情况，易成为言官参奏的目标。是以道

光中叶，武昌知府裕谦告诫所辖州县官，即使个人不

需陋规，亦应当“为继我者虑之”，不能裁革[21]。在

王兆琛案中，正因为吴其濬已将盐规裁革，御史杨彤

如才将参奏矛头指向王兆琛“复设”陋规。 

需要说明的是，学者多强调舆论对处于灰色地带

的陋规的理解与宽容[7](199−210)，然而事实上，即使至道

光年间陋规已成泛滥之势，时人对陋规的看法仍存有

张力，既承认陋规存在的合理性，宣扬“不宜轻裁陋

规”，同时又不乏为追求廉洁名声而不愿收受陋规的心

理，如前述昆明知府陈锡熊。只不过，养廉银收入与

公务支出间存在巨大缺口也是事实，道光末年的浙江

按察使黄宗汉为“成个廉名”，不收陋规，却在任仅三

月即欠债 1 千两[22](90)。 

(二) 王兆琛复设陋规缘由与被掩藏的地方陋规

内幕 

王兆琛虽有复设陋规罪名，然其并非将吴其濬所

裁革的 1 万两陋规全部复设，而是降为收取 7 200 两。

从清宫档案所记录的抄没家产情况看，对比道光年间

同样被抄家的大臣，素有清廉之名的英和拥有白银 4.5

万两，琦善家产高达 12 万两，而王兆琛则仅有 6 千余

两白银及一些田地祖产[23]，可以想见，其并非刻意敛

财的贪黩之人。那么，王兆琛缘何要颇不明智地复设

陋规，令毕生名节化为乌有，且沦为世人指摘对象？ 

其一，侥幸心理是促使王兆琛敢于复设陋规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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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清廷数十年来对收受陋规的宽

纵态度，使得如王兆琛之类官员对陋规罪行的严重性

缺乏警觉。尽管陋规并非官员合法收入，但道光帝之

祖父乾隆帝曾公开表示陋规与婪赃不同，“不败露则苟

免”[24](卷 341)，道光帝之父嘉庆帝对陋规亦未采取强有

力的整顿措施。道光帝也基本延续了父、祖对待陋规

问题的方式，在其主政的二十余年中，未出现督抚大

员因陋规受到严重处分的事例，无疑助长了王兆琛“胆

大妄为”之举。另一方面，收受陋规属“暮夜之行”，

往往因缺少证据而难以定罪。陋规呈送者与收受者皆

知陋规不合法，故行事隐秘。王兆琛案中，王兆琛起

意复设陋规时并未亲自出面与盐商沟通，而是由门丁

张某向盐商商总暗示巡抚衙门办公经费不敷，商人即

心领神会“主动”呈送陋规。而盐商为免暴露，在账

簿中并不依据实情将支出登记为陋规，而是借名指  

代[14]。当然，这些看似掩人耳目的手段终究纸里包不

住火，在道光帝谕令严查之下，均被一一揭穿。 

其二，芜湖关亏空所造成的巨大经济负担，是促

使王兆琛复设陋规的直接原因。鸦片战争期间，道光

帝下令将芜湖关库银解往江西以备军需，结果却暴露

出始自乾隆年间的芜湖关监督挪用库银以充办公经费

之事，王兆琛作为前任监督亦位列其中[25]。对王兆琛

而言，其升迁之路并未受此影响，仍顺利擢任甘肃按

察使。因王兆琛所挪用金额属“额外盈余银”部分，

并非“正额”关税，故不同于某些职官遭降级调用的

处分，王兆琛仅需赔缴银两即可，可见其所犯为常见

的轻微问题。但是，王兆琛自此背负 6.2 万两高额赔

项，并需在 8 年内完缴。据此推算，王兆琛每年约需

赔银 8 千两，而其所任甘肃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每年

养廉银分别仅为 7 千两、8 千两。不难想象，此时的

王兆琛经济状况势必窘迫。道光二十七年，王兆琛升

任山西巡抚后，养廉银虽达 1.5 万两，然扣除赔缴款

项后，仅剩约 7 千两。由此观之，王兆琛在审讯中声

称养廉银已被“全行坐扣”充抵亏短库银，导致公务

经费不敷而收受陋规的说法虽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其

背负沉重经济负担则确为实情。这一状况促使王兆琛

不惜铤而走险，违规行事。 

已有学者注意到嘉道年间，由挪用、亏空库款等

原因造成的养廉银被扣抵，成为州县官不得不依靠陋

规维持办公开支的重要原因[3]。而王兆琛的事例或可

说明，督抚、两司大员虽然拥有较为丰厚的养廉银，

但由于此前职位亏空造成的赔缴具有持续性，故亦可

能面临与州县官类似的困境，成为陋规由州县官向地

方大员蔓延的原因之一。 

从这一角度，亦可见吴其濬与王兆琛对待陋规不

同态度的原因所在。吴其濬早年京外履职经历仅有以

钦差身份在湖南等省担任学政，道光二十年即由六部

侍郎出任巡抚大员，在地方官中享有最高级别的养廉

收入。而王兆琛则是从知府、道员等养廉俸银较少的

官职逐渐升迁的，刚刚步入巡抚序列不久。更为重要

的是，二人虽相继担任山西巡抚，在山西任上所面临

的开支需求基本相同，但用于负担这些开支的实际收

入却有很大区别，王兆琛由于赔付因公亏空、养廉银

被大额抵扣的困境是吴其濬不曾遇到的。吴、王二人

因实际收入不同所引发的对陋规依赖程度的差异显而

易见。 

其三，吴其濬所裁盐规金额可观，是王兆琛决意

复设并从中迅速获取公务经费的重要诱因。盐务陋规

为道光年间督抚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两江总督

由淮南盐务所得陋规金额可与养廉银相埒，构成收入

的主体部分[26](59)。而吴其濬将 1.2 万两盐务陋规裁去

1 万两的举动，无疑令继任者王兆琛丧失了弥补公务

开支的重要资金来源，与此同时，吴其濬所裁盐规金

额数目之大，诱发了王兆琛复设陋规的决心。当然，

从王兆琛依据需要复设 7 200 两来看，其显然深知复

设陋规是一步无奈的“险棋”，或许还抱有日后即使被

核查不至于被严重追究的侥幸心理。 

综上可以看出，王兆琛复设陋规行径根源于其对

朝廷惩治陋规案件力度的忽视，而促使王兆琛决意复

设陋规的直接原因则是此前巨额亏空导致其养廉银被

大部分扣抵。一方面，从查抄家产的金额看，王兆琛

并非秉性贪黩，其复设陋规初衷亦非为聚敛私财。另

一方面，必须承认，王兆琛又系在官场陋习中浮沉之

人，其既在任芜湖关道时仿效挪用库款的惯常做法，

亦从众将陋规视为转嫁经济压力之道，甚至不惜冒险

复设陋规。因此，其时在京任礼部侍郎、尚不谙外官

苦衷的曾国藩即在家信中痛诋王兆琛复设陋规，不能

自慎[27](172)。 

值得注意的是，除复设陋规外，王兆琛案尚掩藏

有涉及陋规的地方官场情弊，主要有“以陋规挟制长

官”与“履职程度以自身利益为转移”两方面。前者

体现在知县借“京控”陋规名义逃避亏空。此事线索

来自钦差审讯盐商的供词，其中提及道光二十八年中

秋节前，王兆琛因“有赔项急需”，嘱咐盐商将中秋及

次年元旦陋规一并致送，然钦差并未追问该“赔项”

为何[14]。所幸，时任四川按察使的张集馨曾在其自编

年谱中详细撰述此事原委：道光二十八年年中，四川

一县令被查出亏空库银 9 万余两，这些亏空大多是因

其挥霍浪费而造成的，但此人无力弥补，为求自保，

扬言要进京控告上司收受陋规之事。由是，曾收受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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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陋规的诸位高官为免行径暴露，不得已共同出资帮

助其填补亏空，原任四川布政使的王兆琛亦牵涉其  

中[28](103−104)。王兆琛正是因需 8 千两白银寄往四川，

才拜托盐商提前致送元旦陋规，陷入为掩饰曾收受陋

规而收受陋规的恶性循环。而知县遂得以借陋规挟制

长官，逃避亏空责任。陋规对地方财政体系的破坏与

对官场风气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 

后者体现在琦善处理同僚案件中的两歧态度。琦

善的第一次表态出现在上述知县以陋规挟制长官时。

其时新任四川总督的琦善虽未收受陋规，却仍竭力居

中协调，避免该知县进京揭露王兆琛等收受陋规之事。

然而与此次袒庇同僚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道光三

十年六月，身为陕甘总督的琦善第二次遇到牵涉王兆

琛的案件时却转而秉公行事，主动参奏前陕甘总督富

呢扬阿、署理甘肃藩司王兆琛批准兰州道唐树义借用

藩司库银 1 万两，但银两事后并未还库，并奏请勒令

三人均摊赔缴。于是，远戍新疆的王兆琛在家产已被

查抄后，又有 3 300 余两的赔项[29]。 

关于琦善处理案件前后大相径庭的表现，究其原

因，与其所处官场政治生态变化有直接关系。知县以

陋规挟制长官一事中所涉官员，除山西巡抚王兆琛外，

还有曾任成都将军、署理四川总督的廉敬，曾任四川

按察使的潘铎等。廉敬在道光朝颇受重用，潘铎亦升

迁频频，道光二十八年时已擢任豫抚。可见，身居高

位的当朝同僚与盘根错节的官场关系，令琦善恐据实

以陈造成政治风波于己不利，故选择息事宁人，使一

场牵涉甚广的陋规大案消弭于无形，不为道光帝所  

知[28](103−104)。对于滥借库款一事，琦善采取公事公办

的态度主要出于两点考量：一是涉及人员在官场中缺

乏影响力。富呢扬阿业已身故多年，王兆琛已被遣戍

新疆，唐树义最高职位仅为布政使，且已因病辞官，

这使得琦善在处理案件时少有官场人际关系的顾虑。

二是与向新帝展现尽忠职守的姿态不无关联。道光三

十年初道光帝驾崩，咸丰帝即位。咸丰帝执政初期秉

持对外强硬态度，尤其忿恨鸦片战争中的主和行径，

琦善作为主和势力的代表人物，本身又热衷“阴探上

旨以揣摩固宠”[26](56)，故不免有借机表现以改善新帝

印象的意味。可以看出，在琦善处理公务态度变迁的

表象之下，所不变者乃是其对个人利害、政治前途的

优先权衡。 

 

三、王兆琛案与清廷中枢整顿陋规 
内情 

 

在道光帝谕令之下，王兆琛复设陋规案终以王兆

琛革职遣戍新疆与吴其濬被树立为廉洁大臣典范而落

下帷幕。表面看，该案处理结果彰显出道光帝惩贪倡

廉的决心，然而，在陋规整顿的背后，道光帝实则另

有目的。而案件审理前后的人事更迭，甚至导引出诸

多政治生态的新变化，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势

力的悄然扩张，值得深入探察。 

(一) 道光帝惩办王兆琛的缘由与整顿陋规的  

困境 

纵观王兆琛案始末，一方面，道光帝之所以严惩

王兆琛，并非澄清吏治的决心使然，很大程度上系出

于应对财政危机的考量。另一方面，结合同一时期钦

差所查盐务陋规案可发现，在看似如火如荼的整顿背

后，道光帝对待陋规防线的进一步后退，反映出清廷

整顿陋规中的深层困境。 

首先，对王兆琛案的处理，与道光帝在筹措国库

经费的压力下，为求盐税完纳而整顿盐务的局势紧密

相关。 

王兆琛案曝光之时，正值道光帝着手裁革盐务陋

规之际：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道光帝颁布上谕，宣

布将派遣钦差赴课税积欠严重的盐区进行整       

顿[12](卷 461)；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道光帝两次下旨，

针对长芦盐区，严令永远裁汰衙门官役之相沿陋规，

针对山东盐区，分别惩办了收受盐商程仪、节寿陋规

的历任山东巡抚和盐运使，五名巡抚因此被降三级调

用，七名盐运使被革职[12](卷 462)；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

道光帝再颁上谕，针对两浙盐区，严行裁革地方官原

有盐店陋规[12](卷 467)。 

道光帝之所以转变此前默许盐务陋规存在的态

度，系因国库空虚成为清廷面临的重要难题。一是由

于鸦片战争、道光末年水旱频发等造成巨额的非常规

开支；二是由于盐课、地丁银等收入常年短缺，其中

盐课额定每年征收 750 万两，但因商力疲乏，实际仅

能征收 500 万两。故道光帝裁减盐商呈交地方政府的

陋规支出，虽以“恤商”为名，却并非基于提高盐商

利润的考量，而是意图“裕课”。更为明显的是，道光

帝所关注的裁减陋规全部围绕盐规展开，对其余类型

陋规如何处理只字未提。由此可见，此次裁革陋规行

动并不以荡涤官场习气为使命，而具有强烈的功利性

目的。 

正是在此背景下，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发生了

御史杨彤如参奏王兆琛复设盐务陋规一事。河东盐区

虽然存在课银征收问题，甚至不得不减征 4 万两税银，

但相较别省盐区动辄每年拖欠数十万两，问题并不严

重，并非是道光帝盐务整顿计划中的重点，故道光帝

在派遣钦差裁革盐规时未将山西列入。但王兆琛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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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情节亦引起道光帝的重视。第一，就山西一省而

言，杨彤如参奏王兆琛“不顾商课”，切中要害。在河

东盐商经营亏损、财力拮据的情况下，陋规势必占用

盐商有限的经费，与盐课形成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

前任巡抚吴其濬裁革陋规以充抵缺课，如今王兆琛却

复设陋规，以清廷立场论，所复设的陋规理应作为盐

课呈缴，故王兆琛因此受到惩戒亦在所难免。第二，

就该事件的广泛意义而言，其时钦差赴地方裁革盐规

刚刚结束，此案的发生暴露出被裁陋规有死灰复燃的

可能。可以说，严查王兆琛一案既可起到惩一儆百之

功效，又不会对全国范围内盐课征收的推进产生太大

负面影响。同时，道光帝派遣钦差、提京会审及最终

将王兆琛革职遣戍的种种举措即有扩大案件影响，警

示官吏复设陋规后果严重的作用，而其最终目的仍在

于保证盐课收入。 

其次，道光帝对王兆琛案及钦差所调查的盐务陋

规案的态度，反映出其在对待陋规问题上的无奈与  

困境。 

其一，是对督抚收受陋规现象的承认。即位之初

力求有所作为的道光帝曾试图对陋规进行清查，将“应

存者存，应革者革”，但因遭到官僚群体近乎一致的反

对而不了了之。曾小萍认为此事标志着依附于陋规的

“非正式经费体系”再次成为清代官僚体制的特    

征[1](282)，但细察上谕则会发现，彼时的道光帝仅认为

陋规问题主要集中在养廉银较少的府厅州县官，督抚

等地方高级官员俸廉优厚，“尚敷公用”，收受陋规情

况并不严重[12](卷 4)，故此次陋规清查的失败，仅意味着

道光帝对府厅州县官收取陋规的默许。但至迟在道光

末年，督抚养廉银不敷、依靠陋规维持公务的普遍现

状亦得到道光帝事实上的承认。如道光帝在褒扬吴其

濬裁革盐规为廉洁时，并未追问历任巡抚收受陋规之

事，可见其已接受山西巡抚收取陋规用于公务的事实。

再如，在山东巡抚陋规案件中，道光帝认可了钦差大

臣保留巡抚公费陋规的意见[30]。种种迹象皆表明，至

道光末年，“非正式经费体系”在地方官府中全面渗透，

已由基层州县官蔓延至督抚大员，亦表明道光帝对陋

规防线的进一步后退。 

其二，是对陋规管控的无效。前文已论及道光帝

对地方官员收受陋规的默许态度，但此种默许具体来

说仅限于公费类陋规。从道光帝处理王兆琛等陋规案

可以发现，道光帝将地方官吏收受的陋规分为两类，

一类为津贴类陋规，另一类为公费类陋规，尽管其试

图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管控陋规，然而却未能奏效。

所谓津贴类陋规，主要包括下属、盐商等给官员的程

仪、节寿陋规，给书吏和衙役的朱费、贴差等。这些

陋规的特点是均属于官吏个人，尽管其用途可能仍为

公务。对此，道光帝秉持明确的禁止态度。在王兆琛

案中，虽然王兆琛辩称收取节规系为补充办公经费，

但道光帝仍将其遣戍，且辅以“贪鄙营私”等训斥。

在山东陋规案中，数位巡抚之所以被定罪，并被道光

帝斥责“卑鄙贪婪”，亦因所收程仪陋规“究非公费可

比”[12](卷 462)。道光帝将官吏收受津贴陋规均定性为贪

婪。但其困境却在于，清廷在未能给官吏提供足够薪

资的情况下，又将诸多公务开支，如督抚用于幕友之

束脩、文报递送之费用等归入个人支出部分，因此对

收受津贴陋规的道德贬斥与全盘否定并未能掩盖津贴

类陋规存在的某种合理性。 

至于公费类陋规，一方面，其款项归入衙门公库，

用于公务的账目比较清晰。如山东巡抚的盐务公费陋

规用途包括为盐务缉私而雇佣的弁兵盘川口粮，鸦片

战争后增添的巡洋弁兵的薪资等，故而道光帝表面上

对此表示允准，以展现体谅外官经费支绌的姿态。但

另一方面，道光帝通过惩治王兆琛、派遣钦差裁革津

贴类陋规等方式向地方官员传达出对盐规影响课税的

不满，给予相关官员以行动压力。道光帝的用意得到

了与王兆琛案直接相关的山东、山西两省巡抚看似有

效的回应。在山东，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巡抚徐泽醇

上奏表示，为“顾正课”，裁减全省各处衙门盐务公费

陋规 5.5 万余两[31]。在山西，翌年九月，巡抚兆那苏

图奏报整顿河东盐政以求裕课之策，将巡抚衙门中所

剩盐规“全裁净尽”，并将山西省内各衙门中的盐务公

费陋规大幅裁革，共计 10 余万两[32]。 

尽管地方大员表现出裁减陋规的积极姿态，王兆

琛案后亦未出现惊动中枢的复设盐规案件，但事实上，

不论是津贴类抑或是公务类陋规，其存在的土壤并未

改变，地方官府依旧受困于办公经费来源不足的现状，

造成收取陋规的客观需要。盐商受地方官管束，亦难

免因受制于人不得不呈送陋规。故而，当咸丰初年新

一轮钦差前往山西调查盐务时，发现盐规早已如    

故[33](353)。从更广泛的层面看，由于窥破道光帝整顿陋

规的实质在于获取盐课，地方官并未因王兆琛案产生

儆惧之心。甚至就在当年年末，曾见证王兆琛家产被

查抄的山东官员还上演了争抢署理一陋规丰厚官缺的

丑剧[22](88−89)。咸丰帝践祚，以陋规泛滥等为表征的“吏

治日坏”依旧被视作“时弊”，亟待解决[34](卷 6)。 

(二) 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借王兆琛案的势力  

扩张 

由王兆琛案引发的官场职位变动中有两位受益

者，钦差陈孚恩因审案得力，归京后由刑部侍郎升任

刑部尚书，山西布政使兆那苏图因王兆琛被遣戍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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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授巡抚空缺。值得注意的是，结合陈孚恩、兆那苏

图的官场背景，并联系此间被派往地方整顿盐务的仓

场侍郎季芝昌的升迁重用，隐然可见重臣穆彰阿势力

的悄然扩张，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朝政深陷困境之势。 

穆彰阿(1783—1856)，字子朴，满洲镶蓝旗人，

嘉庆十年进士，历任户部侍郎、工部尚书等，道光八

年授军机大臣，十七年擢首席军机大臣，十八年晋文

华殿大学士，为道光朝中后期最受道光帝倚重的大臣。

穆彰阿之“门生故吏遍于中外”，其喜好培植势力，不

吝利用对道光帝决策的影响力与自身权势来给予门生

故吏、政治同盟者以仕途上的便利。是以道光朝中期，

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清廷出现一批追随、迎合穆彰阿

的官员，并因数量之众、影响之大而被冠以“穆党”

之称[35]。 

审理王兆琛案的钦差陈孚恩即为“穆党”重要成

员。陈孚恩(？—1866)，字子鹤，其虽科名不彰，仅

为拔贡出身，然却凭借穆彰阿的“宠任”，迅速由军机

章京升任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等要职，并被援引入

军机处[36]。王兆琛被参后，身为刑部侍郎的陈孚恩被

派赴山西调查此事，可谓官场一重要机遇，按照道光

朝惯例，钦差审案得力，往往能获得升迁。果不其然，

陈孚恩因查实王兆琛复设陋规，回京不久即署理刑部

尚书，旋实授[37](171)。与穆彰阿声气相通的陈孚恩在官

场地位的提升，亦意味着穆彰阿势力的进一步膨胀。 

此际，同样因出差获得升迁重用的还有穆彰阿的

得意门生季芝昌。季芝昌(1791—1861)，字云书，道

光十二年进士。道光二十七年穆彰阿刊刻文集时，季

芝昌作为门生代表为该书作跋，盛赞尊师“光辅圣主”

之功绩，流露出与穆彰阿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38]。二

十八年十一月至次年七月，官职并不十分显赫的仓场

侍郎季芝昌作为钦差，先后随同满洲亲贵大臣定郡王

载铨和大学士耆英前往直隶、浙江查办盐务等事，获

得罕见的政治机遇，并得到道光帝垂青，于二十九年

九月入值军机处，随后又被授为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

事。此前，军机老臣潘世恩因不满穆彰阿在鸦片战争

中的主和态度与排挤林则徐的行径而与之关系不洽，

另一位军机大臣王鼎更为此愤而自缢身亡[39]。随着季

芝昌的入枢、陈孚恩在军机大臣中排位的上升，深感

孤立无援的潘世恩终以年老为由主动乞休，军机大臣

中势力对比向更有利于穆彰阿的一方倾斜。在地方，

琦善作为与穆彰阿交好的一方大员，其在道光末年得

以由被朝廷问以重责的罪臣迅速恢复政治地位，与穆

彰阿的“幕后指使、精心策划分不开”[40]。可见，“穆

党”利益集团对朝廷政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回到王兆琛案，该案获益者除陈孚恩外，还有由

山西布政使升任巡抚的兆那苏图。囿于史料有限，兆

那苏图的历史形象较为模糊，此前研究亦罕有关注，

但经过梳理后，仍可发现其与穆彰阿关系密切的诸多

迹象。兆那苏图(1799—1852)，满洲镶黄旗人，乾隆

朝名臣阿里衮之后，袭封一等子爵。道光三年，兆那

苏图以荫生身份任工部员外郎[41]。六年，穆彰阿出任

工部尚书。在此后长达数年的上下级关系中，公务往

来为二人频繁接触提供可能。此外，兆那苏图出身勋

贵，久居京师，基于人情交际，亦可能与同为满人的

穆彰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穆彰阿还曾对兆

那苏图有提携之助。清制，部院长官在三年一次的“京

察”中评定司官优劣，被保列一等者有机会升迁、外

放。道光十一年，穆彰阿将兆那苏图保列一等，成为

兆那苏图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其在当年四月升补

工部郎中，随后外放知府。在京察一等者概与堂官缔

结厚谊的风气下，于兆那苏图而言，其对穆彰阿“心

感保举之力”乃人之常情，更或间有“以为攀援上进”

的考量[42]，于穆彰阿而言，延揽如兆那苏图等后进亦

为其所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兆那苏图因丁忧

暂停升转三年，然其升迁却远较一般人为速，三年之

中连跨三级：二十五年六月实授陕西陕安道，二十六

年十月，升直隶按察使，后改任福建按察使，二十八

年九月升山西布政使[37](899)。如此顺遂的官场境遇不免

令人联想其在中枢内有力奥援的从旁协助。 

王兆琛的突然获谴，为兆那苏图提供了晋升的可

能，但相比于升任按察使、布政使时的平顺，其升任

巡抚的过程则显得一波三折。在王兆琛被革职拿问后，

道光帝先命季芝昌为山西巡抚，不久又决定将季留于

中枢，改命直隶布政使龚裕担任山西巡抚，近在山西

省府的兆那苏图却两次皆未能获得升迁[12](卷 471)。由此

看来，兆那苏图并非道光帝最为属意的巡抚人选。道

光帝升迁地方官时多秉持稳扎稳打原则[28](120)，但兆那

苏图资历尚浅，其在王兆琛案发时仅担任布政使数月，

尚缺乏历练。然而，龚裕抵任不足一月，情况再次出

现变化，二十九年十一月，道光帝将龚裕调往湖北，

兆那苏图终得晋升巡抚[12](卷 474)。 

兆那苏图官至山西巡抚是否有穆彰阿的背后运

作，依据目前史料还不得而知。但颇为微妙的是，随

着咸丰帝即位、穆彰阿失势，陈孚恩、季芝昌与兆那

苏图的官场境遇亦急转直下。咸丰帝因对穆彰阿在鸦

片战争中的主和态度，及其借助集团势力打压主战派

的行径深为不满，登基未久就将穆彰阿革职永不叙  

用[34](卷 20)。深感政治风向突变的陈孚恩不安于位，辞

官回籍[36]。季芝昌则于咸丰元年被排挤出中枢，远调

为闽浙总督，一年后以病为由主动奏请开缺[43]。而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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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苏图先是被咸丰帝借故施以降级留任处分[34](卷 28)，

又被痛斥“朕闻汝好与朝臣交往，甚属卑鄙”[44]，复

被受命于咸丰帝的钦差大臣暗中调查与地方官“能否

和衷”及是否有“徇情容隐”属下之事[33](347)。咸丰帝

对兆那苏图的嫌隙，可见一斑。种种后续变故或可从

侧面反映出穆彰阿与兆那苏图之间的关联。面对咸丰

帝的不断责难，兆那苏图在“深知感懼”的不安状态

中很快于咸丰二年因病去世[44]。 

王兆琛案所涉的官员升擢仅是诸多与穆彰阿有关

的人事变动的一例。平心而论，穆彰阿有为朝廷慧眼

识才的功劳，其所赏识的曾国藩、骆秉章等不负所望，

成长为一代名臣。但这种围绕重臣形成的利益集团，

及其势力的不断扩张，又是造成道光末年朝政陷入困

局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穆彰阿亲近的门生故旧拥

有顺遂的仕途、更多的立功表现机会，如曾国藩以“十

年七迁”的速度超擢晋升[45]，何桂清以 17 岁的少年

之龄获任乡试考官[46]，而与穆彰阿政治立场相悖的官

员多受排挤、压制[47]，鸦片战争期间，坚决主战的钦

差大臣林则徐、湖广总督周天爵等人遭革职的背后，

皆有穆彰阿的身影参与其中[48−49]。这样的现实无疑给

众人以直观刺激，挫辱了官风士气。曾协助林则徐开

展禁烟活动的钱宝琛即因见林受重处而无意仕进，托

病回籍终老[50]。道光二十五年，一贯抨击对外议和主

张的魏源因不愿依附穆彰阿而在压力之下不得已辞别

师友，离京外任[51]。 

另一方面，穆彰阿善于迎合上意，见道光帝晚年

“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52]，遂指示众多追随者，

此类事务“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53]，由此更加

剧了官场中粉饰太平的不良风气。曾国藩甚至为受制

于此种政治氛围，无法奏陈时弊而深感苦闷[27](176)。广

西巡抚郑祖琛则因此前受穆彰阿“援引迁擢”而听从

其“风示意旨”，屡屡隐瞒地方动乱消息，直至金田起

义已成燎原之势。是以咸丰年间，时人反思道光末年

社会矛盾之愈演愈烈，即认为此与穆彰阿势力扩张对

朝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无关联[53]。 

 

四、结语 

 

作为道光朝仅有的一起封疆大吏因陋规被革职遣

戍的重案，王兆琛案沾染着浓厚的时代共性色彩，为

管窥道光朝陋规实态的难得案例，而其浮出水面的特

殊之处又揭示了道光帝将裁革陋规作为应对财政危机

之手段，以维护其统治的本质。 

从案情看，王兆琛复设陋规与其养廉银被扣偿此

前任职的因公亏空，故难以维持现任官职所需办公费

用直接相关。雍正帝创设养廉银以扭转低薪制下地方

官员缺少家用、无经费办公的局面，但清廷采用按年

分摊养廉银的方式令官员赔缴被查出的因公亏空却极

易引发连带效应，影响官员在当前职位中的表现，反

映出清王朝在制度设计上顾此失彼、缺乏整体统筹的

弊病。如王兆琛挪用库款用于公务、造成亏空已是当

时官场的常见现象。乾隆朝后期以降，由于清廷未能

依据物价上涨相应提高官员的养廉银标准，甚至还以

河工、军需为由扣除官员养廉津贴填补财政缺口，地

方官不得不挹彼注兹，挪用库款暂时应付公务开支。

弥补所亏库款遂成为陋规死灰复燃、养廉银制度逐渐

失效的重要原因。普遍违例的背后是清廷固守陈规、

政策调整滞后等制度因素使然。 

仰赖陋规维持公务开支的现实演化为对同僚收支

困境的同理之心，道光末年地方官员早已普遍秉持“不

宜轻裁陋规”的行事规则，形成官僚集团内部一套自

我保护机制。如此行事显然有悖于正统定义的廉洁作

风，构成道光帝深恶痛绝的所谓“外官习气”。道光帝

试图将吴其濬树立为打破陋规潜规则的廉洁榜样，却

只能刻意回避吴其濬此举的真实用意与具体情境，足

见其在陋规蔓延风气下试图树立典型、引导官风的无

奈。退而言之，即便不收陋规的观念仍然吸引着有仕

途进取之心的官员以此为目标，但或靠借贷，或靠家

中接济勉强维系的廉洁已然失去存在基础与约束、规

范官员的普遍意义。 

从清廷处理案件的方式看，王兆琛案实则是一场

服务于财政目的的吏治整顿。在国库紧张且山西盐课

未能足额征收的背景下，王兆琛复设陋规挤占了盐商

本已拮据的支付能力中呈缴课税的部分，有损清廷财

税利益，因此遭到重惩。经济动机的分析路径也可解

释道光帝为何在同期并未对其他类型陋规有所整顿，

而即便是裁革盐规，也只是针对盐课拖欠严重地区进

行。可见，道光帝晚年开展的整顿陋规运动并没有澄

清官场的决心，仅将此作为应对财政危机的权宜之计。

道光帝的态度导引着地方官员回应的方式。一方面，

经过王兆琛案与钦差裁革盐规的冲击，山西、山东等

地巡抚已深深领会道光帝对盐课的重视，表现出积极

裁革盐务陋规的姿态，并使盐税收入在账面上没有继

续恶化，反映出专制皇权对地方税收攫取能力的刺激

效用。另一方面，道光帝外张内弛的举措难以震慑更

广泛地区的官员，种类繁多的陋规依然如故。 

除此之外，王兆琛案前后所引发的人事变动亦值

得深思。作为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亲信、门生，陈

孚恩、兆那苏图与季芝昌的升迁重用，反映出人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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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对官员个体仕途的影响，私人关系或成为赢得政治

资源与表现机会的捷径，折射出道光末年官场中缺乏

政治信仰、以集团利益为先导的政治生态，更加深了

道光末年朝政的困局。咸丰帝上台后对“穆党”势力

的打压，则为晚清初期清帝与重臣间权力博弈的真实

写照，而二者的分歧焦点在于对外战、和主张的差异，

“夷务”与朝局之间的复杂纠葛初露端倪，外交作为

影响清廷内部政治走向的新要素逐渐步入历史舞台中

央。总之，当道光帝将王兆琛案当作惩贪倡廉成功案

例宣扬之时，该案所暴露出的却是迈入近代之际的清

王朝所面临的重重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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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verhaul of irregular charges and predicaments at court in Daoguang 
Reign: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case of restoration of irregular 

charge by Shanxi governor Wang Zhao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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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se of Shanxi governor Wang Zhaochen in 1849 was the only case in Daoguang Reign that led a 

governor to be exiled because of irregular charge. This case reflected several aspects about the irregular charges and 

political ecology in Daoguang Reign. Wang’s predecessor Wu Qijun once abolished the salt irregular charge. Wu’s act 

was based on pragmatic consideration apart from his honest character. The reasons why Wang restored the irregular 

charge typically reflected the financial dilemmas of local official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overhaul of irregular 

salt charges in several provinces in the same period, it is clear that the Emperor Daoguang concentrated on dealing with 

financial crisis rather than on disciplining local officials. The faction of the grand councilor Mu Zhang-a was growing in 

strength in the meantime. The investigation of Wang's case showed that the late Qing court was facing dire 

predica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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